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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船舶融资租赁法律问题研究》分析了船舶融资租赁的定义、法律关系、法律性质和实际中船舶融资
租赁所采用的主要模式；将船舶融资租赁的法律问题分解为合同问题、物权问题、登记问题；最后对
船舶租赁立法的改革和完善提出了对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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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罗马法确立的债的相对性规则对现代大陆法系的债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德国民法典》第241条和《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都体现了债的相对性的精神。
由于债权是相对权，因此债权人只能请求特定的债务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这种请求不能对
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主张，即使第三人的行为使债务人无法履行债务，债权人也仅得依侵权行为请求
损害赔偿。
而由于物权可对抗世间一切人的权利，物权具有绝对性；因此，除权利人之外，任何不特定人都负有
不得侵犯权利人对某项财产所享有的物权之义务，即不特定人都是义务主体。
任何人侵害物权人享有的物权，权利人可以向侵权人提出请求和提起诉讼。
 在大陆法中，债权的相对性与物权的绝对性原理，不仅确定了债权与物权的一项区分标准，而且在此
基础上形成了债权法与物权法的一些重要规则。
例如，债权法中有关债的设立、变更、移转制度均应适用债的相对性原则，而物权法中的登记制度、
物权公示等原则是建立在物权的绝对性基础上的。
债权的相对性与物权的绝对性决定了权利救济方法的不同和权利主体、义务主体的差异。
由于合同债权乃是相对权，仅在特定人之间有效，它对第三人并不影响明显，因此第三人在合同法中
的规定较少。
而物权作为一种绝对权，第三人常常会进人物权关系中来，侵权法的许多内容正是基于物权法才得以
构建的。
 随着实践的发展，尤其是坚持债权的相对性的国家也开始出现松动，债权的相对性和物权的绝对性的
区分只是相对的，随着债权的物权化、责任竞合等现象的出现，债权的相对性已出现越来越多的例外
。
例如，在保险合同中，责任险的第三人可以享有直接诉权即是对债权相对性的突破。
 在英美法中，因为法律上并不存在债的概念及体系，所以大陆法中的“债的相对性”规则在英美法被
称为“合同的相对性”。
其基本内容是，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只能赋予当事人或加在当事人身上，合同只能对合同当事人产生
拘束力，而第三人不能诉请强制执行合同。
合同相对性原则最早是在Tweddle v.Atkinson一案中被提出的，在该案中，原告与某女结婚，原告的父
亲与新娘的父亲达成一项协议，双方同意在一定时间内分别给原告200英镑和100英镑，并且约定原告
有权对不予支付的行为进行起诉。
后来，原告的父亲履行了支付200英镑的承诺，但新娘的父亲却在履行前去世，于是原告向新娘父亲的
遗嘱执行人（本案被告）请求给付100英镑，但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判决理由在于原告没
有支付相应的对价。
当然，在英美法中，合同相对性原则在实践中也存在许多例外，如现在英国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可以
授予第三人强制执行的权利。
 如果在船舶融资租赁中严格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执行，则承租人作为船舶买卖合同的第三人则会失去
合同法上的保护，而且船舶买卖合同与船舶租赁合同之间如何发生联系也会存在障碍，承租人是否有
权对船舶供应者主张出租人的权利就是理论上必须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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